西南民族大学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西南民族大学(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是中央部委直属的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由国家民委主管，是国家民委与教育部、国家民委与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建院校。学校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标代码：10656。
学校主要教学校区为武侯校区和航空港校区。武侯校区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四段16号;航空港校区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航空港开发区大件路文星段168号。
第二条 我校招生学科（类别）、专业（领域）均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或其授权单位批准。
第三条  我校招收硕士研究生按其学习方式分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两种。硕士研究生各招生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除外）均可接收应届本科推荐免试研究生（以下简称推免生）。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初试和复试都是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初试由国家统一组织，复试由我校自行组织。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四条  学校成立由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教育部、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有关招生政策、规定、办法，以及本校的实际情况，负责制定实施细则，并开展研究生招生工作。
第五条  学校下设研究生院，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研究生招生工作，主要职责包括：
（一）编制公布招生章程和招生专业目录。
（二）开展招生宣传、咨询工作。
（三）审核考生的报考资格。
（四）组织命题、评卷、复试、体检、思想政治素质与道德品质考核和录取等工作，并做好相应的安全保密工作。
（五）做好考生信息的安全保密工作。
（六）教育部及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的其他职责。
 
第三章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奖助金
第六条  学校对所有纳入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实施奖助金制。现设有研究生奖助金共三项：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评选条件参见《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奖助金实施暂行条例》（校发【2014】55号）。
第七条  学校奖助金标准如下：
（一）国家奖学金：硕士20000元/生·年。
（二）国家助学金：硕士6000元/生·年
（三）学业奖学金：
	层次
	等级
	金额
	比例

	硕士
	第一学年
	一等
	8000
	30%

	
	
	二等
	6000
	70%

	
	
	调剂生
	5000
	100%

	
	第二、三学年
	一等
	8000
	30%

	
	
	二等
	6000
	50%

	
	
	三等
	3000
	20%


第八条  被我校录取的推免生，学校给予一次性入学奖励，具体如下：
	考生来源
	录取专业
	一次性奖励金额

	原985高校
	不限
	10000元

	原211高校
	不限
	8000元

	普通高校
	理学、工学、农学类专业
	5000元

	普通高校
	非理学、工学、农学类专业
	4000元


如有申请者同时满足上述奖励条件中的多项，则按符合条件的奖励金额最高一项给予奖励。所有推免生在入学后的第一学年均可享受一等学业奖学金。
 
第四章   报考条件
第九条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复试前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我校）；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从毕业后到2018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的，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招生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人员，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第十条 报名参加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按下列规定执行。
1.报名参加法律（非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第十条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非法学专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不得报考）。
2.报名参加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 符合第十条中的各项要求。
(2)报考前所学专业为法学专业（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法学门类中的法学类专业[代码为0301]毕业生、专科层次法学类毕业生和自学考试形式的法学类毕业生等方可报考）。
3.报名参加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 符合上述第十条中第1、2、3各项的要求。
(2)大学本科毕业后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或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学历后，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或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并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
4.报名参加除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外的其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第十条中的各项要求。
考生报考须符合上述报考条件，我校将在考生报名、初试、复试、录取、新生入学等阶段对考生的各项信息进行审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报考或录取资格，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第十一条  我校招生专业目录中各专业公布的招生人数为预计招生人数，最终招生总人数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
我校各专业（不含会计硕士）2018年继续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硕士研究生，具体招生人数以教育部正式下达的招生计划文件为准。
第十二条 我校对少数民族考生报考硕士研究生的照顾政策：
（一）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少数民族考生。
（二）工作单位（包括户口）在国务院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且定向就业单位为原单位的少数民族在职人员考生，可以按规定享受国家少数民族照顾政策。
                  
                第五章    报名
第十三条  硕士研究生招生报名实行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所有考生必须先在网上报名，才能进行现场确认。        
第十四条  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
（一）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时间为2017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至22:00，应届本科生网上预报名时间为2017年9月24日至9月27日，每天9:00至22:00。考生在此期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浏览报考须知，并按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和缴费。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一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信息。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考生应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现场确认、考试、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现场确认要求：
（1）所有考生（不含推免生）均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点现场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现场确认时间请及时关注各省教育招生考试管理机构和报考点发布的公告。
（2）考生现场确认应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证书（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已注册的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由报考点工作人员进行核对。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还应提交本人《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3）在复试前可取得国家承认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本科生，须凭颁发毕业证书的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手续。
（4）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交学历（学籍）认证报告，以供核验。
（5）所有考生均应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6）考生应按规定缴纳报名费（缴纳方式以考生选择报考点所在地省级教育考试招生管理机构的公告为准）。
（7）考生应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三）注意事项:
1.考生报名时只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
2.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未通过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将认证报告交报考点核验。
3.按规定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的考生，在网上报名时须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户口所在地，且申请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以考生报名时填报确认的信息为准。
4.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在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信息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具体报考条件以教育部印发的《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2017）9号为准。
考生应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复试和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第六章    初试
第十五条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7年12月23日至12月24日（每天上午8:30-11:30，下午14:00-17:00）。
第十六条  初试方式均为笔试，每科考试时间为3小时。
12月23日上午	思想政治理论、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
12月23日下午	外国语
12月24日上午	业务课一
12月24日下午	业务课二
 
第七章    复试及录取
第十七条  复试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考查考生的创新能力、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等，是硕士研究生录取的必要环节，复试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第十八条  我校在国家确定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基础上，结合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况，自主确定本校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要求及其他学术要求。
第十九条  复试以差额方式进行，差额比例原则上不低于1:1.2，生源充足的专业可扩大复试比例。我校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复试录取办法、各学院实施细则，并提前在我校研究生院和各学院网站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条  复试期间所有考生（含推免生）须按规定进行体格检查，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号）。
第二十一条  学校在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教育部有关招生录取政策及四川省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的补充规定，根据本校招生计划、复试录取办法以及考生初试和复试成绩、思想政治表现、身体健康状况等择优确定拟录取名单。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少数民族考生。
第二十二条  学校在复试前对考生的报考资格及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
对考生的学历（学籍）信息有疑问的，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逾期未能提供的将取消复试或录取资格。
少数民族考生身份以报考时查验的身份证为准，复试时不得更改。少数民族地区以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全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简表》为准。
以同等学力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中须加试至少两门与报考专业相关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加试方式为笔试。报考法律硕士（非法学）、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的同等学力考生可以不加试。
 
第八章   学费标准及学制
第二十三条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号）文件，经物价部门审核，我校硕士研究生学费按以下标准执行：
法律（法学）、金融硕士、保险硕士、会计硕士、艺术硕士  10000元/生·年；公共管理硕士（MPA） 12000元/生·年；工商管理硕士（MBA）19000元/生·年；法律（非法学）、美术学、音乐与舞蹈学8000元/生·年；翻译硕士  7200元/生·年；其他专业均为7000元/生·年。
第二十四条   我校全日制学术型各专业基本学制均为3年。全日制专业学位中法律硕士（非法学）、翻译硕士、工程硕士（电子与通信工程）、艺术硕士基本学制为3年，其他专业学位基本学制为2年。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的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基本学制为3年。
第二十五条  我校音乐与舞蹈学、美术学、艺术硕士培养校区为航空港校区，其余专业培养校区为武侯校区。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如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有最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